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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法專章修法及政策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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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8月23日~26日之1日累積雨量圖

2018年8月23日起熱帶低氣壓
嘉義鹿草站最大24小時雨量

達822.5毫米，超過200年重現期

縣市
最大時
雨量
(毫米) 

相當
重現期

(年) 
測站名稱

嘉義縣 106.5 >200 布袋

嘉義縣 101.0 >200 朴子

嘉義縣 91.5 84 鹿草

嘉義縣東石鄉掌潭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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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與都會區人口有明顯成長趨勢

六都人口成長率 (%) (2009.10-2018.10)

城市 都會區 鄉村區 Total

台北市 2.4 2.4

新北市 5.2 -15.3 3.3

桃園市 30.4 -28.4 12.2

台中市 8.0 1.0 6.3

台南市 2.3 -8.5 0.5

高雄市 2.5 -13.3 0.1

人口成長率(%)

Source: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Interior- Department of statistic, Ministry of Interior (2018) 5



6

Urbanization reduces river space

Source: Westerner in Taiwan (KP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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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 總面積(Ha) 河川區面積 (Ha) (%)

台北市 27,180 1,794 6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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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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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度

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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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模

能夠保護的往往僅是經常性（發生機率較高的低重現期)
的淹水事件。

•農田排水保護基準

• 10年重現期距，1日平均排出

•雨水下水道保護基準

• 短延時2~5年重現期距

•區域排水設計基準

• 10年重現期距

•坡地農地內排水系統保護基準
• 重現期距10年

• 滯洪設施之興建
• 建築管理與防災
• 綠色基礎建設
• 國土復育與國土規劃
• 洪災保險

韌性社區、韌性城市
• 系統受災時承能減少受害程度; 
• 系統受災後恢復正常狀態的所需時間; 
• 系統學習能力，從災害中學習讓系統達到。

工
程
保
護
程
度

灰
色
工
程

綠
色
工
程

極端降雨事件
淹水無可避免

經常性
降雨事件

Source :Pao-Shan Yu, Briefing on the flooding symposium in the Mino district of Kaohsiung City(Aug 12, 2018)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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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概述
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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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部門

於開發基地範圍內辦理

開發單位

因應氣候變遷
逕流增量

因應人為開發
逕流增量

全國一定規模以上開發案公告特定流域及集水區

優先於公有土地辦理

新建公共設施兼具滯洪
功能，如公園綠地、道
路排洪等

利用開發基地內土地施
設滯洪池、低衝擊設施
等，以減少逕流量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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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成果
參

資料來源；台中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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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計畫核定滯洪池 台南仁德滯洪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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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於2014年底完成

提供0.8 萬m3的蓄洪空間

改善園區開發之淹水問題，同時兼具公園功能。
改善淹水面積約10公頃，淹水戶數1700戶

臺中市大里軟體園區東湖滯洪池

Source：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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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政府於2015年完成

整體園區11.7公頃

 3.7公頃原始森林公園

 3.2萬m3的生態滯洪池

為兼具生態、景觀、滯洪與遊憩等多功能綜合公園

臺中市坪林森林公園滯洪池

Source：Taichung City Government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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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端豪雨會超過水利設施保護標準，導致淹水發生。

逕流分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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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道

停車場

綠地

學校

公園

逕流可以由公共空間共同分擔，例如河川、區排、
雨水下水道、公園、停車場、學校、綠地等。

逕流分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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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
zh.wikipedia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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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辦地點 辦理單位

桃園航空城 桃園市政府

臺中大里溪 台中市政府

雲林虎尾鎮 雲林縣政府

嘉義故宮南院 嘉義縣政府

臺南安南區 台南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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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以嘉義故宮南院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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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配合國1甲延伸納入舊南崁溪通洪空間

⚫ 配合第3跑道工程併辦埔心溪、新街溪疏洪道

⚫ 配合國2甲延伸納入新街溪通洪空間

逕流分擔土地協助分洪
採 鄰近渠道土地擴張斷面

3處出流管制基地協助分洪
採 設置滯洪池

106處

⚫ 南崁溪41處，總體積21萬

⚫ 埔心溪14處，總體積1.1萬

⚫ 新街溪35處，總體積6.5萬

⚫ 老街溪 16處，總體積1.9萬

⚫ 總滯洪量30萬立方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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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衝擊開發設施
與 開放空間採下凹式設計

11處 1 2 3 4 5

6 7 8 9 10 12

高淹水潛勢區且重點保護
採 強化防災應變能力

1處 11

低淹水潛勢區且重點保護
採 強化建成區防洪調洪力

3處 13 14 15
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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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衝擊開發設施

8處

541 3

10 12 13 26

低衝擊開發設施
與 地下貯水設施

4處

2 14

15 16

多目標使用
(使用50%)

7處
8 9 17 18

19 20 21

低衝擊開發設施
與 開放空間採下凹式設計

5處 11 22 23 24 25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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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鄰近主要淹水區之公共設施用地中14塊(A~N)土地可施設蓄洪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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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台中市大雅區十三寮滯洪池，由軍方撥用2公頃土地，
為乾式滯洪池

◆2014完工；總滯洪量體約6.3萬立方公尺，改善約44

公頃淹水面積

十三寮滯洪池

Source：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24



25

25

◆ 高雄市「本和里生態滯洪池」為都市型防洪滯洪池，
採生態工程施作，與公園作整體的景觀搭配，兼具
滯洪與遊憩功能。

◆ 2008完成，總蓄水容量為10萬立方公尺

高雄市本和里生態滯洪池

Source：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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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
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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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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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法修正

§ §

§ §

§ §

§

27

107.6.20

總統令公告

§ 93-9 規避、妨礙或拒
絕查核、得處新臺幣1
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
鍰，並得按次處罰及強
制查核。

§ 93-10 於出流管制計
畫書核定前，逕行辦理
土地開發利用者、處新
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
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停
止開發利用。

§ 93-11 未依核定之出
流管制計畫書內容施工
使用管理或維護出流管
制設施，限改而屆期未
改者，處新臺幣10萬元
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，
並得按次處罰。

108年
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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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
擬訂逕流分擔評估報告

§5

逕流分擔需求 §4

地方擬訂

中央擬訂

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審議
(中央逕流分擔審議會)

中央主管機關
公告逕流分擔實施範圍

§6~§7

§6

§6

主管機關
擬訂逕流分擔計畫

§8~§10

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審議
(地方逕流分擔審議會)

地方擬訂

中央擬訂逕流分擔計畫審議
(地方逕流分擔審議會)

逕流分擔計畫審議
(中央逕流分擔審議會)

§11

§11

逕流分擔計畫核定公告
(中央主管機關)

§11

逕流分擔計畫
檢討修訂、變更

逕流分擔計畫執行

§12

§13

地
方
擬
訂

中央擬訂

地方擬訂

地
方
擬
訂

中
央
擬
訂

註：逕流分擔計畫
變更不涉及實施範
圍及逕流分擔量體
之調整，則依紅色
虛線程序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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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:( )內數字表示辦法對應條次



29
29

註:( )內數字表示辦法對應條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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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000 -4,000 ㎡
0.078

0.01-0.045

桃園市 高雄市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

0.045
建築技術規則

0.05

2,000 -3,000 ㎡

1,000 -2,000 ㎡

300 -1,000 ㎡

單位:m³/m²

地方自治條例

新北市都市計畫設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
申請作業規範主管機關：水利局）

桃園市近期將研擬雨水貯留設施量

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
（主管機關：水利處）

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(干城商業區)細部計畫(二通)-公
展階段（主管機關：建管處&  水利局）

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
（主管機關：建管處 & 水利局）

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(主管機關：工務局)

樓地板面積

≧10,000m2

樓高≧16樓之開
發基地

0.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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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
推動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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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訂定相關子法、行政規則及其技術規範、手冊
⚫審查出流管制計畫書(屬中央機關興辦者)
⚫公告特定流域集水區並擬定逕流分擔計畫(水利署)
⚫成立逕流分擔審議組織(跨部會)審議逕流分擔計畫
⚫持續辦理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教育訓練

⚫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主管法規修訂(例: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
規範、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等)

⚫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下水道規劃檢討
⚫完備低衝擊開發相關技術手冊或規範

⚫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主管法規修訂(例:將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設
施納為農牧用地之許可使用細目之適用範圍)

⚫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農田排水、坡地排水規劃檢討

跨部會通力合作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
各目的事業依水利法修訂主管法規，落實出流管制及逕流分擔

32

⚫依逕流分擔計畫內容及期程籌編預算配合辦理逕流分擔措施並維護
⚫依出流管制規定對機關所辦理之土地開發利用辦理出流管制

經濟部

農委會

內政部

相關機關

⚫審查出流管制計畫書
⚫辦理出流管制計畫書之施工、完工檢查及完工後監督查核
⚫擬定逕流分擔計畫，並成立逕流分擔審議組織(府內跨局處)審議
⚫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納入自治法規修訂(各目的事業及地政單位等)

地方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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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訂定相關子法、行政規則
⚫訂定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技術手冊建立制度

⚫協助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建立逕流分擔及出
流管制行政機制。

⚫持續辦理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說明會與教育
訓練。

⚫辦理出流管制計畫書之審查、施工、完工檢
查及完工後監督查核。

⚫建立出流管制管理平台，有效管考計畫執行。
⚫透過衛星監控土地變異點，全面監控國土。
⚫對已依規劃方案完成改善，但仍具有淹水潛
勢地區，優先推動辦理逕流分擔。

⚫以短期內能對0823豪雨事件災區地點達成效
為目標。

教育訓練

落實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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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流總需分擔體積
(超額逕流量)

各次集水區分擔量體
應視地區保護基準及

設施設計基準下超額逕流量而定
逕流分擔量

⚫

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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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
LID滯洪池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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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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